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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公教人員子女依「澎湖縣獎助就讀大專院校學生助學

金實施辦法」請領助學金者，得否再申領子女教育補助一

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06年6月7日府人給字第1061402226號函。

二、查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」附表九「子女教育補

助表」說明五、規定略以，公教人員子女如有全免或減免

學雜費（含12年國民基本教育學費補助）及已領取其他政

府提供之獎（補）助者，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，但不包

括領取優秀學生獎學金、清寒獎學金、民間團體獎學金。

三、復查貴府訂定之「澎湖縣獎助就讀大專院校學生助學金實

施辦法」規定，對設籍貴縣連續滿3年以上，並就讀國內

大專院校學生，每人每學年度得申請助學金新臺幣1萬元整

，其經費來源包含由貴府年度預算支應。爰公教人員如其

子女依上開實施辦法請領助學金者，不得再申領子女教育

補助。

正本：澎湖縣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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